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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8          证券简称：高新发展          公告编号：2018-31 

 

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3 月 30 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

司预中标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机场北物流组团片区道路及综合管廊

工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7）、《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成都天府国

际空港新城机场北物流组团片区道路及综合管廊工程中标通知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15）（具体详见 2018 年 3 月 20 日、3 月 30 日

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确定公司全资子公司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倍特

建安）（联合体牵头人）与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以下简称成勘院）

（成员）、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

设计院）（成员）组成的联合体为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机场北物流

组团片区道路及综合管廊工程项目（一期）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的

中标人。 

近日，倍特建安与成勘院、西南设计院组成的联合体与成都高投

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投建设）正式签订了《建设工程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倍特建安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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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868,000 元（暂定）的施工工作。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一）发包人基本情况 

1、发包人名称：成都高投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任正 

3、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4、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工业地产、科技地产开发

建设和经营、房地产综合开发、园林绿化、工程承包、建设项目管理、

物业管理、工程监理、代办拆迁、投资咨询及管理。（以上经营项目

不含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合法项目）。 

5、住所：成都高新区天府一街 1008 号 

6、公司与发包人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其未发生类

似交易。 

7、履约能力：高投建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

合同义务的能力。 

（二）承包人基本情况 

1、成都倍特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联合体牵头人） 

（1）法定代表人：栾汉忠 

（2）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土石方工程、消防设施工

程、防腐保温工程、建筑防水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钢结构工程、

机电安装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化工石油设备管道安装工程、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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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公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工程、制冷工程及暖通空调设

备、电器、卫生洁具、通风照明消防安装工程的施工（以上经营项目

凭资证书经营）；销售钢材、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

日用百货；非标准设备的制作、加工、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高新区九兴大道八号 

（5）倍特建安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6）履约能力：倍特建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

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2、成都市勘察测绘研究院（联合体成员） 

（1）法定代表人：张成 

（2）注册资本：1,600 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工程地质勘测和岩土工程、城市测量、工程测量、

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水文地质勘察、资源评价

与凿井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4）住所：成都市一环路北三段七十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其未发生类

似交易。 

（6）履约能力：成勘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履行

合同义务的能力。 

3、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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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定代表人：李彦春 

（2）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3）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

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工程勘察设计，工程管理服务；市政公用工

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路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基

工程，水利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电信工

程，环保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钢结构工程，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高

耸构筑物工程，建筑劳务分包，建筑防水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化工

石油工程，河湖整治工程，水工隧洞工程，送变电工程，体育场地设

施工程，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城市及道路

照明工程，进出口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4）住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 11 号 

（5）公司与其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与其未发生类

似交易。 

（6）履约能力：西南设计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誉良好，具备

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工程名称：机场北物流组团片区道路及综合管廊工程（一

期）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二）工程地点：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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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同工期：总工期 240 个日历天 

（四）合同价款：倍特建安承担合同中的施工工作，暂定施工费

为 208,868,000 元。 

（五）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

合同价款。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项目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倍特建安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承建

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城的重大建设施工项目，符合公司抓住成都天府

国际空港新城重大建设机遇，争取多承揽优质建筑施工项目的发展规

划。若本项目能顺利实施，预计将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产生积极

影响。 

（二）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

因此而对发包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风险提示 

（一）本合同项下的项目施工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工程

变更、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不确定因素，进而影响合同最终收益实

现情况。 

（二）本合同项下的项目工期进展可能受天气或其他自然灾害等

不可抗力影响，造成完成工期、质量要求不能依约达成带来不能及时

验收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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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